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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〔2022〕常天行复第 01 号

申请人：高某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办事处

申请人高某认为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办事处（以

下简称红梅街道办事处）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于 2022 年 1 月

12 日提交补正材料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受

理。因案情复杂，本机关决定延期至 2022 年 4 月 12日前作出复

议决定。后因常州市辖区内发生新冠肺炎疫情，本机关于 2022

年 3 月 14 日中止该案的审理，后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恢复审理，

该案延期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前审结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对申请人的履职申请作出答

复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在 2021 年 8 月 27 日通过邮政挂号信

（XA18411743732）向红梅街道办事处邮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

书》，请求被申请人依据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

条的规定，依法指导、协助金梅花园小区业主组织召开业主大会

会议，调整或者重新选举业主委员会。但至今被申请人未对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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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作出答复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未在六十天内作出答复，申请人依据《行政

复议法》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请复议机关查清事实，支持申请人

的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

条第（一）项至第（十一）项的规定，申请人所谓的答复人“未

对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作出答复”，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

复议范围。申请人以答复人未对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作出答

复为由提起本次复议，该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，请求

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二、仅从事实层面来说，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亦没有事实依据，

请求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经调查，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于 2021年 7月 15日向金梅花园业委会下发责令整改

通知书，答复人随即约谈金梅花园小区业委会并督促其整改。业

委会方表示已整改，因此申请人提交的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

中由答复人指导、协助金梅花园小区业主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

议，调整或者重新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。

2021 年 12 月 16 日，申请人通过常州市 12345 政府公共服务平

台提出与上述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内容相同的申请。答复人

通过常州市 12345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多次进行回复，并当面告知

申请人，申请人表示了解。因此，申请人提出的答复人未对《履

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作出答复不符合事实，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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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申请。

综上，答复人认为申请人提起的复议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

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金梅花园业主委员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作出

公告，内容为：金梅花园小区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

大会，选举产生周某某等人为金梅花园第二届业委会委员，周某

某、徐某为业委会候补委员。业委会全体委员于 2020 年 4 月 25

日召开第一次业委会会议，推选周某某为主任，吴某某、张某为

副主任。2020 年 6 月 24日，金梅花园业主委员会通过决议，内

容为：一、金梅花园自己组建物业服务公司，对小区进行物业服

务和管理改造。二、物业服务公司暂定名字：常州市新梅物业服

务有限公司，寓意为新金梅，去旧存新。三、该公司股权属于全

体业主，股份由业委会 2位副主任代持 99%和公司法人代持 1%。

四、免去张某业委会副主任和委员职务，委派其去组建物业服务

有限公司，并担任公司法人。五、选举王某某担任业委会副主任，

增补徐某为业委会委员。2021 年 4 月 18 日，金梅花园小区业主

委员会作出《金梅花园小区第二届业主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，通过了《2020 年度业委会工作报告》和《新梅物业 2020

年度工作报告》。

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1年 7月 15日向金梅

花园业委会作出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认为金梅花园业委会于

2021年 4月 18日召开的业主代表大会实到代表人数以及表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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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均不符合规定，当日公示的《金梅花园小区第二届业主代表大

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应属无效，并责令金梅花园业委会于

2021 年 8 月 14 日前完成整改。后金梅花园业委会重新向业主代

表发放征询意见表，业主代表共 92人，有效征询到 85人，其中

表决 79 人，弃权 6 人，还有 7 人未征询到意见。在征询到业主

代表的意见后，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作出了《关

于回复天宁区住建局对金梅花园小区 4.18 业主代表大会结果进

行整改的公告》。

2021 年 8 月 26 日，申请人向红梅街道办事处邮寄《履行法

定职责申请书》，申请事项为：请求红梅街道办事处履行法定职

责，指导、协助金梅花园小区业主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，调整

或者重新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其事实和理由主要有：（一）2021

年 7 月 15 日，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向金梅花园业委

会下发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：“责令业委会停止执行 2021 年 4

月 18 日业主代表大会决定的所有事项，并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

前完成整改。”但时至今日，该业委会仍旧没有任何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业委会成员至 2021 年 6 月共计拿了 81600 元用于津贴。

2021 年 12 月 16 日，申请人通过常州市 12345 政府公共服务平

台提出与上述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内容相同的申请。被申请

人在该平台的回复意见是：告知申请人街道已约谈金梅花园小区

业委会督促其整改，业委会已将整改情况反馈给街道和区住建部

门，关于申请人反映的要求街道指导金梅花园小区业主重新选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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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委会并非大多数业主的意愿。2022 年 1 月 5 日，申请人表示

已申请行政复议，后期还会走行政诉讼程序，12345平台即回复

不再受理。

另查明，红梅街道办事处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5 日、9 月 8

日、9 月 9 日、9 月 13 日接待了个别业主和业委会成员，就业主

提出的问题进行协调沟通。其中，2021 年 9 月 9 日，红梅街道

办事处接待高某，高某的诉求为：请求天宁区红梅街道办事处履

行法定职责，指导、协助金梅花园小区业主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

议，调整或重新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。2021 年 9 月 13 日，红梅

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接待了部分金梅花园小区业主，业主的诉求

为：请求政府支持大多数业主的诉求，不能只听取高某等少数人

的意见，反对调整或重新选举业委会。

复议期间，本机关调取了金梅花园业委会重新征求业主代表

意见进行整改的征询意见书共 79 份以及《金梅花园小区业主代

表大会议事规则》。79 份征询意见书的主要内容为表决通过收

取小区物业费、改建公共活动场所、小区建设、业委会委员津贴

等事项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 《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》复

印件 1 份；2. 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1 年 7 月 15

日向金梅花园业委会作出的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复印件 1 份；3.

常州市新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21 年 1-6 月财务报表附注复印

件 1 份；4.红梅街道办事处分别于 2021 年 9 月 5 日、9 月 8 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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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9 日、9 月 13日接待了个别业主和业委会成员会议记录复印

件各 1份；5.常州市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交办单复印件 1份；

6.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作出的《关于回复天宁区

住建局对金梅花园小区 4.18业主代表大会结果进行整改的公告》

复印件 1 份；7.金梅花园业委会重新征求业主代表意见进行整改

的征询意见书共 79 份复印件 1 份；8.《金梅花园小区业主代表

大会议事规则》复印件 1 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通过寄件等方式要求被申请人依法指

导、协助金梅花园小区业主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，调整或者重

新选举业主委员会，认为被申请人未及时答复，即向本机关申请

复议。根据《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

行政行为侵犯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、财产等合法权益的，

可以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是否向申请人答复履职申

请，并未侵犯其具体合法权益，故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属于《行

政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的范围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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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4 月 13 日


